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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的緣起

　　2009年6月，我從江西師範大學歷史系畢業，

提前來到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師從曹樹基教授

攻讀碩士學位。在碩士的兩年半時間裏，我一直

從事中國當代史的研究，主要有兩個方向：一是

新中國初期的土地改革；二是中國1959-1961年

的「大饑荒」。由於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沒有自

己的博士點，對於自己碩士畢業後的去向，一直

困擾着導師和我。儘管曹老師可以在交大帶博士

生，但拿的卻不是歷史學學位，而是掛靠在其他

的專業名下。鑒於此，很長一段時間，我忙於英

語考試和國外大學的申請。因種種原因，無果而

終。於是，我留在了本校繼續攻讀博士學位。由

於上述學位體制上的原因，我不能繼續從事中國

當代史的研究，不得不選一個與環境或疾病有關

的選題，如此才能與所拿的學位契合。

　　在一項與江西省鄱陽縣政府的合作中，基於

研究的需要，我們查閱了鄱陽縣檔案館的相關資

料，並從中意外地發現了幾份鄱陽湖草洲檔。當

然，這數份文檔根本不足以進行學術討論，但卻

引起了我們對鄱陽湖草洲問題的關注。2010年

1月，我們從上海繞道浙江石倉村，前往贛東北

地區查閱血吸蟲病防治檔案。在進賢縣檔案館，

經過一個上午的辛苦尋找，我們都沒能找到血吸

蟲病資料，但又一次意外地看到了鄱陽湖草洲資

料。當我們離開檔案館時，曹老師轉頭對我開玩

笑地說：「想不到竟有這麼多的草洲資料，將來

你繼續攻讀博士的話，可把鄱陽湖草洲問題作為

你博士論文的選題。」那時我才碩士一年級，並

沒有把此話當真。

　　那時我們的想法很簡單，認為鄱陽湖草洲肯

定與血吸蟲病流行以及環境變遷有着密切關聯。

這是一個很好的環境史題目，可以避免在未來博

鄱陽湖區文書的發現、收集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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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論文選題上花費過多的時間。2012年3月，我完

成了自己碩士階段的學習，而國外學校的申請也

沒有好的消息。於是，這一當年的「設想」變成

了我需要認真考慮的現實問題。2012年4月，為了

確認這一選題的可行性，我前往江西省檔案館查

閱相關資料，結果令人欣喜。江西省檔案館有關

鄱陽湖草洲問題的卷宗約有214個，文件更是不

可勝計。令人遺憾的是，這些資料的獲取非常困

難，既不允許拍照，也禁止複印，只能在檔案館

抄錄。另外，大部分文檔是1949年以後形成的，

對於我們想瞭解明清以來長時段的湖港、草洲問

題，顯然是不夠的。

　　對於江西省檔案館的資料，任何試圖輕易獲

得的念頭都是不現實的。就算以最快的打字速度

工作，一天也只能抄錄6,000字左右的材料。為

此，我與曹老師商量，決定採取一種「曲線救

國」的方式。這批省檔案館的鄱陽湖草洲資料中

有一大部分是環湖各縣上報給省委的檔案，那麼

在各縣檔案館中也應該保留有類似的檔案底稿。

既便是省裡形成並下發的檔案，在各縣檔案館也

應找到相應的存留。2012年6月底，我回到南昌

參加南昌大學歷史系組織的「區域文化與地方社

會」會議。會議結束之後，我隨即開始了環鄱陽

湖各縣資料的收集工作。整個鄱陽湖地區共有11個

縣，即南昌、新建、進賢、餘干、鄱陽、都昌、

湖口、九江、星子、德安和永修。在2010年，我

們曾為收集鄱陽湖血吸蟲病防治檔案去過新建、

進賢、九江、星子和永修五縣。然而，這五個縣

的館藏檔案情況非常不理想，個中緣由已難以追

溯。由此，這五個縣沒有列入我這次的考察行

列。這是我在鄱陽湖資料搜尋之旅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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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50年代的漁政檔案

　　在需要去的六個縣中，南昌縣離南昌市區

近，又是我碩士期間研究的重點，與檔案館工作

人員也相對熟悉，於是成為了這次行程中的首

站。值得一提的是，南昌縣檔案館是江西省為數

不多，或許可能是唯一做了檔案數位化工作的縣

級館，這給我們研究者提供了極大的便利。2010

年，我第一次去南昌縣查閱資料時，數位化工作

還沒有開始。這次當我說明來意後，檔案館工作

人員很快從系統中幫我檢索到了相關草洲檔，我

抄錄並複印了一些，於當天就回到了南昌市。第

二天一早，坐上了南昌開往餘干的班車。在車上

我遇到了一位非常熱心的退休老幹部，到餘干後

他熱情地幫我安排了住宿。餘干縣檔案館儘管非

常破舊，但工作人員卻熱情質樸，不耐其煩地幫

我調閱有關卷宗，資料相對豐富，我在餘干工作

了三天。

1、鄱陽縣

　　離開餘干縣後，我乘車前往鄰近的鄱陽縣。

數年前，我們曾經在當地政府部門的幫助下進入

過該縣檔案館查閱過資料。由於時間匆忙，加上

當時關注重點的不同，湖港、草洲等資料均沒有

仔細查閱。基於此，我決定再次到鄱陽縣檔案

館，以求不遺漏資料。只是該館已經從舊址搬遷

到了新館，緊靠鄱陽縣委大院。由於是剛剛搬入

的新館，各個辦公室的門口沒有任何的標示。我

一連轉了好幾圈，一個工作人員也沒有找到，加

上天氣炎熱，氣溫已逾38度，為了是不讓外面的

熱氣破壞了室內的舒適環境，每個辦公室都大門

緊閉。於是，我只有一個個辦公室敲門詢問，終

於在一樓找到了檔案查閱室。查檔接待員是位剛

來這裡工作的新人，我出示了證件和介紹信，並

告訴她我想查閱湖管局或水產局的檔案目錄。

　　她顯得有些猶豫，並告訴我查閱一份文檔，

需要交納61元的查檔費。然而，一個卷宗的檔

案，少則有數十份文檔，多則有數百份文檔，如

此僅一個卷宗，就需要支付上千元的查檔費。這

是我跑過的檔案館中聽到的最昂貴的檔案查閱

費，或許她把我的查檔等同於那些查閱婚姻、

房產檔案的人。我一再向她解釋，我查檔的目的

僅僅在於學術研究，而非其他用處。一般而言，

對於沒有研究經費的學生而言，查閱有關檔案用

作研究是不收取任何費用的，這是各大檔案館通

行的做法。基於如此昂貴的查檔費，我最後只選

取了水產局的兩卷檔案進行了複印，在我一再的

解釋和說明下，這位查檔員請示了領導，只允許

我支付61元的查檔費用。眾所周知，鄱陽縣位於

鄱陽湖的東岸，水域面積廣闊，湖港、草洲非常

多，但文獻資料的保存卻比其他地方少？我內心

對此充滿了疑惑。

　　離開檔案館，我有些沮喪，但沒有放棄。在

門口攔下一個腳蹬三輪車。這種車是由自行車改

裝而來，相當於鄱陽縣城的「計程車」，我詢問

鄱陽縣漁政局的地址。蹬車的老伯遲疑了片刻，

叫我上車，徑直拐進了一條街道，十來分鐘就到

了鄱陽縣漁政局的大門口。至此，有必要對鄱陽

湖地區的漁政系統稍作簡單的介紹。為了加強鄱

陽湖的管理，早在1953年3月，江西省人民政府

設立了「江西省鄱陽湖漁港草洲管理處」，並在

環鄱陽湖下設了12個工作站。這是江西省最早建

立的省級漁政管理機構。1984年8月，經省政府批

准，成立「江西省鄱陽湖管理局」，現名「江西

省鄱陽湖漁政局」，下設湖口、星子、都昌、永

修、鄱陽、餘干、南昌、新建、進賢九個縣漁政

（鄱陽湖）管理分局，為省漁政管理局（省鄱陽

湖管理局）派出機構，直接受省局和所在縣人民

政府的雙重領導。

　　我上到二樓找人詢問，有個中年人正在打電

話，當我說明來意後，中年人即示意兩個年輕人

招呼我，他說自己有事就出去了。在隨後的交談

中，我才知道剛剛這位中年男人就是鄱陽縣漁政

局的局長，他走後，局裡的年輕人根本無法做

主，不敢讓我去檔案室查閱資料，只是告訴我要

等局長回來。這一等就是整整一個下午，直到下

班的時間，局長依然沒有出現。兩位年輕的公務

員示意我明早再來，今天肯定是等不來了。第二

天一大早我就到漁政局辦公室等候，結果工作人

員又告訴我「局長在縣裡開會，不知道什麼時候

才能回來」。不得已，我再次向曹老師的當地朋



田野與文獻　第七十六期　2014.7.15 第3頁

友求助，他告訴我局長一會就回局裡，叫我耐心

等着。大概在11時左右，局長終於回來了，我向局

長說明了自己的來意。

　　他告訴我，局裡是有個檔案室，但資料不是

很多，且多年沒有整理，非常的淩亂。在一番

交談之後，在兩個副局長的陪同下，我們打開了

佈滿灰塵的檔案室大門，裡面豎立著數個玻璃櫃

子，櫃子裡存放著散落且已經發黃的紙張和草

圖。他們一再告訴我，事關鄱陽湖湖港、草洲糾

紛的文檔，不能讓我查閱，原因在於這些檔過於

敏感，涉及到許多棘手問題。我交涉了數次，他

們很堅持，我也拗不過，只有放棄，匆忙把一些

草洲圖紙複印帶走。

2、都昌縣

　　在鄱陽縣折騰了這麼久，但資料的搜集工作

並不成功。於是，我決定啟程前往都昌縣。從地

圖上看，雖然鄱陽與都昌相鄰，相距也不過100

公里，然而都昌縣境內的道路坑坑窪窪，正在整

修，塵土滿天，小客車開了足足五個多小時才

到。此時，江西師範大學歷史系的游歡孫老師也

帶着他的都昌籍學生，來到都昌縣搜集資料。

游老師曾是曹樹基老師在復旦大學時指導的博士

生，也是我在大學階段的論文指導老師。我到達

都昌縣時，游老師一行已經提前到達，並已到過

縣檔案館查閱過目錄。根據他們的介紹，都昌縣

檔案館的資料相對豐富。然而，縣檔案館的查檔

員在聽力上有些問題，無法聽到我們的講話，只

能用筆和紙交流。

　　次日，我們三人再次來到檔案館。我們先查

閱了水產局的卷宗目錄，大約有50個卷宗涉及湖

港、草洲協議和糾紛檔。在不斷的追問下，管理

員拿出了一本「特藏文獻」目錄，裡面有清代至

民國湖港、草洲文書，1949年以後的糾紛檔以及

宗譜資料，內容非常豐富。遺憾的是，管理員堅

持不讓我們拍照複印，而一字一字的抄錄。對於

我們這些外地研究者來說，是非常不現實的。

在百般的協商下，管理員允許我們部分地拍照，

通過這種方式我們獲得了一些有用的資料和資

訊。然而，不管如何勸說和解釋，對於「特藏文

獻」，管理員始終不讓拍照或複印，至今這仍然

是一個不小的遺憾。

　　隨後，我們在一幢類似於「爛尾樓」內找到

了都昌縣漁政局。不巧的是，漁政局長也不在，

正巧輪到他在鄱陽湖上值班，以防止漁民發生糾

紛。於是，第二天游老師帶着學生去了安徽桐城

等地調研，而我則直接下到了都鄱交界的鄉村，

試圖尋找到一些族譜資料。

　　2007年4月，我還在江西師範大學上學的時

候，在梁洪生老師的指導下，曾組織過一個小

組，前往鄱陽與都昌交界的「蟠龍殿」進行民間

信仰的考察。因為不熟悉地名，被當地的摩托

車司機帶到了另一個寺廟   「百福寺」，在那

裡結識了一位都昌縣中倌鄉的朋友，對我們的考

察幫助甚大。時隔五年之後，我再次到這個地方

做研究，當然還得找老朋友幫忙。一到中倌朋友

的家裡，朋友的母親就告訴我說，「這邊的族譜

一般是不給外姓人看的，連同族的女性也很難看

到族譜」。這也正是我所擔心的，一個完全陌生

的人，沒有當地官方的介紹，走進一個陌生的社

群，試圖去查閱別人家的族譜，難免會讓人起警

惕之心。

　　7月的盛夏，豔陽高照，朋友騎着摩托車載

我走在鄉野小路上。遺憾的是，沒有看到一份族

譜，大致碰到以下三種情況，其一是管理族譜的

人不在家；其二是沒有族譜，早年毀掉了；其三

是不知道族譜放在誰家。我已分不清哪些是真

實，哪些是敷衍我的托詞。我一連跑了都、鄱交

界地區的五六個村莊，這些村莊都在縣檔案館保

存的文檔中出現過，在歷史時期曾經頻繁出現過

宗族間的草洲糾紛。慶幸的是，在都昌縣檔案館

和圖書館中，收藏了部分當地家族的譜牒資料和

清代文書。其中就有民國己未年（1919）續修的

《京兆段氏宗譜》，收錄了大量明清至民國時期

的湖池買賣契約和訴訟文件。

　　在我第一次走進鄱陽湖地區進行資料搜集的

時候，主要集中在各縣檔案館和漁政局，查閱的

資料也主要是檔案和譜牒。其中檔案資料主要是

1949年以後形成的湖港草洲糾紛檔和協議書，包

括大量的調查報告和調解文書。可以說，這批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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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檔案是我們從事檔案搜集工作以來，第一次成

系統、大規模的發現。而後，這批檔案提供了非

常豐富的歷史資訊，指引着我們有針對性地走訪

了沿湖歷史時期與湖港草洲存在產權關係的近20

個村莊，搜集到了大量明清契約、訴訟文書及漁

課賦冊，以及散見於各村落的族譜資料。

三、明清時期的契約文書

　　7月15日，我結束了都昌的工作，經九江返

回南昌，然後乘坐南昌至上海的過夜火車回到上

海。這次的走訪很幸運又略有遺憾，幸運的是獲

得了南昌、餘干和都昌三個縣的湖港草洲的檔案

資料，遺憾的是沒能在鄉村找到更多的譜牒文

獻，更未見明清時期的契約文書。在這15天的

行程中，我幾乎每天都跟曹老師電話彙報最新

的進展情況，並在遇到困難時向他尋求可能的幫

助。雖然這些漁政檔案和糾紛檔案的獲得，非常

重要，但這些文獻的時段都在1949年之後，如果

沒有更早的民間譜牒和其他文獻相匹配的話，我

們試圖梳理明清以來鄱陽湖區歷史的想法顯然是

不現實的。在這樣的情況下，曹老師決定親自出

馬，陪我再到鄱陽湖各沿湖村莊走一趟，一個一

個村莊地進行走訪和調查。本套《鄱陽湖區文

書》收錄的文獻，大部分都是在這次的田野工作

中陸續發現的。

1、鄱陽縣的糾結

　　我們此次田野工作的第一站就是鄱陽縣的蓮

湖鄉。在明清時期，蓮湖是鄱陽湖中的一個島，

位於鄱陽湖東岸、饒河的下游，如今已經與鄱陽

縣的陸地相連，並通了公路。2012年8月31日，我

們在鄉政府見到了蓮湖第一大姓朱氏的老族長朱

先生，雖然已經頭髮花白，但他精神狀態卻非常

好，也很健談。在他的幫助下，我們找到了民國

時期編印的《朱氏族譜》，以及2003年新修的家

譜。在民國的《朱氏族譜》中，收錄了許多有價

值的歷史資訊。

此時的鄱陽湖正值渺水季節，湖面捕撈界址難

以辨識，而大批漁船集中於水面捕魚。鄱陽縣漁

政部門聯合縣公安局、鄉鎮等部門聯合在鄱陽湖

執勤，以防止漁民越界捕撈釀成械鬥。於是，我

們也跟隨執勤大隊上了漁政局的船，在鄱陽與餘

干交界的湖面執勤了半天。

　　在此之後，我們相繼走訪了鄱陽縣與都昌縣

交界的銀寶湖鄉的鳴山金家和萬家湖萬氏，除了

金家尚還保留有民國的譜牒之外，僅有的文獻就

只有近幾年新修的族譜了。在漁政局的檔案中，

提到都昌與鄱陽交界地帶，由於「兩縣人民路隔

咫尺，禾穗相連，湖港相汊，土地插花等客觀條

件」，經常發生宗族或村莊間的糾紛或械鬥。然

而，我們並未在當地找到更早的文獻資料，也就

難以對這些家族明清時的歷史進行討論。

　　一連數日，我們都沒有甚麼進展，內心不免

有些沮喪，於是決定再去鄱陽湖心的一個漁民小

島碰碰運氣。這個小島現名叫長山島。「渺水」

季節，這個小島與外界的聯繫就只能靠船隻，冬

季水涸之後才會出現一條泥路通往對岸的陸地。

那天，我們租用了一艘快艇，冒雨在鄱陽湖上疾

馳，風很大，水浪拍打着船體，湖面上飄着漁民

投放的漁網，密密麻麻，時不時還可以看到一些

露出水面的荻草。船工過漁網陣時須降速，將尾

槳撬起，以防絲網纏住螺旋槳，然後又是一陣轟

鳴，劈浪而去。這個小島上主要生活着楊、陳兩

姓，靠打魚為生，幾乎沒有土地，只有少量的柴

山。遺憾的是，我們只看到了民國時期的《楊氏

宗譜》，其中也沒有我們需要的史料。傍晚，我

們回到鄱陽縣城，從長山島原任村長手中獲得了

一些1949年以後的湖港、草洲糾紛協議書和示意

圖。

　　從這些晚近的譜牒資料和糾紛協議書中，依然

可以感受到過去湖港、草洲紛爭的歷史痕跡，因為

它們或多或少都提及到家族的湖產，以及與他姓發

生紛爭的故事。不過，我們沒有見到明清時期契約

文書的蹤跡，而這類文書，才是我們此行的重點。

我們深知，歷史學建基於史料學，沒有新史料，也

就沒有新史學。對於一項高水準的研究而言，不僅

存在史料上的突破問題，而且存在新史料量的突破

問題。如果不是關鍵的新史料，僅憑作者發現的幾

條新史料，有時也並不足以支持一項新研究，構造

一篇新論文，並推翻成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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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餘干縣的突破

　　9月4日，我們離開鄱陽縣前往鄰近的餘干

縣。根據從檔案中得到的線索，選擇了餘干縣北

部的康山鄉作為此次田野工作的地點。康山又稱

康郎山，是明初朱元璋大戰陳友諒的戰場。為了

工作的方便，我們聯繫了餘干縣委宣傳部的常務

副部長艾先生，由他帶我們到康山鄉政府駐地，

在說明了我們的來意後，鄉政府派人陪同我們一

起找到了當地大姓的族長。一般而言，找到了族

長或有威望的老人，就等於找到了他們家族的譜

牒。在鄱陽湖地區，家族的譜牒一般都存放在一

個老房子正廳的木箱子裡，不輕易示人，看譜更

需要燃放鞭炮。

　　康山鄉主要有兩個大姓   袁姓和王姓。遺

憾的是，兩姓的老族譜均在文革中被燒毀。2005

年，袁姓新修了族譜，王姓甚至連自己的譜系都

還沒有重建起來，我們能看到的僅是王家人從附

近其他的王姓族譜中抄來的譜序。不過，在王家

村王先生的家中，保存了多份碑刻，其中一份就

是王氏始祖的墓誌銘，形成於南宋末期。這份墓

誌銘為我們討論王氏祖先遷居康山的時間提供重

要的線索。王先生是康山當地學校的老師，算得

上地方的文化人。當我們問到是否還有其他祖

宗遺留下來的文字資料時，王先生與陪同我們的

村主任王先相互使了一個眼色，這個簡單的動作

給了我們一絲的希望。進一步詢問後，王主任從

自己的房間裡捧出了一堆用報紙包裹着的破爛紙

張，不用說這正是我們想要找的契約文書。

　　這批文書破損嚴重，且非常不平整地卷在一

起，幾乎每張都需要先用手撫平，然後再進行拍

照。在種類上，王家保存的文書有水面、湖田和

草洲的買賣契約和議約合同字，立收領或經催大

差字，納稅執照以及草洲訴訟檔。這批文書總共

253張，主要集中形成於清代嘉慶、道光、咸豐、

同治和光緒年間，也有少量形成於明末崇禎年間

和清初康乾時期。我在拍照的時候，曹老師負責

與當地村民聊天，重點在於瞭解，村莊上是不是

還有其他的人手中保存有類似的資料。村民告訴

我們，退休老鄉長袁先生手中好像有一些東西，

上午他到縣城去了。袁先生曾經當任康山鄉數

十年的鄉長，現已退休在家，但依然還熱心鄉里

的大小事務。估摸著袁先生從餘干縣城回到了康

山，曹老師就去了鄉政府找他詢問情況，我就一

個人留在王主任家中繼續工作，王主任在一旁陪

同協助。在大約一個小時之後，我接到曹老師的

電話，通過聲音可以感受到他的興奮。他說，袁

鄉長手裡也保存有大量的明清契約文書。王家村

的工作結束後，我立即前去鄉政府，與他會合商

量下一步的事情。

　　這對我們來說，是個不尋常的日子。這天的

發現，構成了本套《鄱陽湖區文書》前六冊的內

容。在袁鄉長辦公室的老櫃子裡，存放着袁家村

歷年來的水面、草洲文獻。袁鄉長告訴我們，這

些文書雖然年代久遠，但現在依然發揮著作用，

特別是在水面捕撈權的爭奪糾紛中，仍然可以作

為家族捕撈習慣和過去業權的證明。這類資料是

湖邊生活的人非常重視的歷史文獻，故細心保存

至今而沒有全部損毀。在數十年的從政生涯中，

袁鄉長參與處理和調解過不計其數的水面、草

洲糾紛，而這些文書每次都能提供重要的歷史證

據。在保存歷史文書的同時，每次的糾紛都會留

下不少的新協定或官方處理檔，他也一併保存了

下來。於是，康山袁姓幾百年水面和草洲的複雜

歷史，在袁鄉長一個老舊樟木櫃子裡得到沉澱和

延續。

　 　在袁家文書中，有一本形成於同治五年

（1866）的目錄。在這本目錄的封面上，有這樣

的一段說明文字：

　　其案件各樣字跡，查明分類，每類

用布包，共計七包。原以紙包，易於破

爛，布包可垂久遠。後有作者，仍要依

照舊章，自不至有損壞踈失之患矣。以

後尋字據者，看簿落在何包字型大小，

易於尋查，若查出看後，仍要歸轉原

包，不可亂放別包之內，免致錯誤，猜

疑難尋，切切為要。

　　在同治五年之前，袁氏也有保存各樣字跡的

傳統，但是用紙包裹，容易破爛。同治五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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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氏族人把各樣字據分類，編立字型大小，用布

包好，就可以不易破爛，且容易查找。當我們第

一眼看到這批文書的時候，也是用一個已經發黃

的白布包裹着。在數量上，袁家保留下來的文書

要比王家多很多，大約在600張上下。在文書的

類別上，與王家基本相似，主要有買賣契約、合

同議約、收領犯字、草洲底冊和訴訟文書等。其

中訴訟文書佔的比重最大，袁家留存的文書一共

可以編五冊，訴訟文書就佔了四冊。根據內容，

訴訟文書又可分為狀式、移文、劄書、憲票或憲

牌、關文、口供、驗屍圖格、內堂審訊記錄等類

別。在形狀上，訴訟文書一般要比買賣契約、收

領犯字長，如完整的「狀式」長160釐米，寬31釐

米，垂直拉開足足有一個成年人這麼高，而契約

和收領犯字的長度大多不會超過100釐米。

　　另外，在同治五年的目錄冊中，還有一篇整

理者寫的前言。

　　嘗思書契者，所以志天下，古今萬

物之事理也，無書契則前代述之典章何

以傳，無書契則後人之事業何以垂，上

古聖人結繩以治，中古聖人畫卦陳疇，

文明漸啟，莫不有賴於書契，是書契利

及於天下萬世者，何其重且大，顧可不

愛之惜之而珍重之乎，然而典籍文章為

天下所共有，付之梓房發為剞劂廢缺，

尚有可買。若夫鄉里之中，尋常應酬字

樣，大則案牘買賣文契，小則合約收領

犯字等件，無事不甚介意，有事可執

為確據，倘忽畧不謹，任其廢失，從何

購辦？悔莫能及。余於同治丙寅歲，深

念族眾湖港洲坪產業甚多，案跡並各樣

字據不少，實有關於五百餘煙之要件。

雖藏之笥中，年湮日久，無人修理，雜

亂無章，黴爛不堪，心竊傷之，於是不

辭勞瘁，悉心翻閱，分門別類，立簿壹

本，編立字型大小、目錄，用作布包，

某字放與某包之內，俾亂而無次者，有

序可尋，且於黴爛之中細心補葺，俾之

原紙雖殘，字跡頗存，猶有可觀，後之

尋覓字跡者，極為簡便明白，當不致有

煩惱殘缺之嗟焉。愚自愧譾劣，不揣冒

昧，妄為修理，雖不敢謂有功於一族，

亦可謂一族之小補云爾。

同治五年丙寅歲季春月  霖  謹識

　　在這篇序言的開頭，袁霖先強調了書契的重

要意義。他認為，一般的典籍文章都可以在市場

上買到，但鄉里之中的買賣文契，沒有事情的時

候無所謂其重要性，但若發生了諸如糾紛爭訟之

類的事情，則可「執為確據」。如任其廢失的

話，又不能像典籍一樣可以購買，必定會追悔莫

及。此外，袁家的湖港洲坪眾多，所立的各樣字

據也不少，都是袁氏家族500年來之要件。但是，

隨着年代遠去，又無人整理，散亂無章，有些甚

至黴爛了。袁霖於心不忍，決定悉心翻閱，分門

別類，編立字型大小目錄，裝訂成冊，如此方有

序可尋。更為難得的是，袁霖還對有些黴爛的字

據進行了補葺，使得有些字跡留存了下來。袁霖

在序中表現的很謙虛，姑且不論其對袁氏宗族的

貢獻，僅從文獻留存的角度，其貢獻也是非常大

的。

　　由於拍攝的工作量很大，當天我們沒有回到

餘干縣城住宿，而是直接在村上找了一個小賓館

住下，把袁鄉長保存的1949年以後的湖港草洲協

議書和其他文件，抱回賓館繼續工作。那天，曹

老師與我一直工作到晚上十二時多，借着不算明

亮的燈光，完成了這批資料的拍照工作。第二天

一大早，光線充足，我們在鄉政府辦公室完成了

明清契約文書的拍照工作。離開時，我們分別與

袁鄉長與王主任約定，開學以後，請他們帶着這

些契約文書來上海交通大學，我們負責整理裝

裱，修復好後再送回給他們。他們則授權我們公

開出版。

　　在結束康山鄉的工作之後，我們搭乘當地人

的便車前往南昌市，並順訪了江西省鄱陽湖漁政

管理局瞭解情況，結果令人沮喪。儘管如此，這

次在康山鄉大批明清時期湖區文獻的發現，在給

我們很大震撼的同時，也給了我們繼續開展沿湖

田野工作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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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都昌的發現

　　9月7日，我們離開南昌前往都昌縣。在都昌

縣委宣傳部的介紹下，我們認識了曾長期在都昌

縣漁政局工作，後來調任永修縣漁政局工作的王

先生。在王先生的家中，我們看到了一些他在以

前工作中搜集保存下來的湖港、草洲資料，以及

都昌縣各姓的新修族譜。9月8日，縣委宣傳部常

務副部長汪先生和漁政局王先生的陪同我們從縣

城出發，前往都昌與鄱陽交界的中倌、南峰以及

沿湖的薌溪、萬戶四個鄉鎮進行田野調查。根據

檔案中獲取的線索，這次主要是去走訪中倌的段

氏、南峰余晃村的余家以及薌溪、萬戶的洪、于

等姓。這些不僅是當地的大姓，而且在草洲或湖

港問題上爭訟糾紛頻發。

　　這一天的工作流程仍然是先看譜牒，然後與

村裡的長者聊天，詢問一些我們關心的問題。我

們看到了的譜牒多是近一二十年裡新修，偶爾也

可見到一兩種民國時期印行的族譜。有關湖港草

洲的文書，偶爾會在譜牒中見到零星的記載，原

件則遺失或損毀。中倌的段氏保存了一本涉及湖

面、草洲的買賣文契和糾紛訴訟資料的族譜，集

中了清代、民國時期段氏與周邊各姓買賣湖池、

草洲，以及發生糾紛產生的司法檔。可惜的是，

段氏族長考慮再三，將我們婉拒在外。這種情況

在鄉村田野工作中時常遇到，我們也充分理解當

事人的顧慮。

　　9月9日，我們租用了一輛計程車再次前往沿

湖的西源鄉和周溪鎮。在西源磡上曹家，我們再

次有了新的發現和收穫。經過跟當地的鄉民短暫

交流之後，曹老師激動地與接待我們的曹村長來

了一個擁抱。因為，曹老師的老家在鄱陽縣磨刀

石，而磨刀石曹家是宋代從都昌縣磡上曹家遷過

去的，如此曹老師也算是從磡上曹家分遷出去

的。這層關係頓時拉近了大家的距離。雖然《曹

氏宗譜》中有比較多湖港、草洲內容的記載，但

我們仍然詢問是否還有其他的文字資料。曹元建

沒有遲疑地告訴我們，自家樓上就有。曹老師跟

着曹村長上樓去尋寶，我留在一樓繼續拍譜牒。

不一會，他們手裡拿著一疊略顯破舊的紙張下來

了。在磡上曹家發現的這批文書一共約有180份，

構成了本套資料第七冊的內容。在種類上，也主

要是湖池買賣契約、立收領字、納稅課冊和訴訟

文件等。在品相上，這疊文書的破損程度相對嚴

重，由於在過去浸過水，很多紙張已經黏在一

起，字跡也變得模糊。

　　在結束西源鄉的工作之後，我們本想繼續南

下周溪鎮，然而已經到了開學的時候，第二天

就是新學期註冊報到的時間。我們連夜回到了上

海，田野工作也只能暫告一個段落。經過前後兩

次的資料搜集，我們主要獲得了兩類大宗文獻，

一是1949年以後的漁政檔案，二是明清時期的契

約、訴訟文書。在我博士入學之際，基本完成了

博士論文的文獻工作。

　　故事並沒有就此結束。2012年7月，我在都昌

縣檔案館查閱水產局的檔案時，發現一份抄寫於

1962年的《江西省南康府都昌縣漁米課冊》，抄

件全冊共有120頁。這份抄件是當時政府用以處理

漁民糾紛問題的重要歷史資料。在這份抄件的開

頭，有這樣一段文字：

　　根據都昌縣處理民事糾紛領導小組

決定，現將都昌縣北山公社鄒家咀大隊

漁民所存《江西省南康府都昌縣漁米課

冊》照抄於後。其中有部分地方因原存

本破舊以致察看不清，或殘缺遺漏者，

照樣留給空白，或加注明，以便查改。

　　這段文字透露出一個資訊，這份抄件的原件

有可能還保存於「鄒家咀大隊漁民」的手中，只

是原本就有部分的破舊和殘缺。循着這一資訊，

2013年1月，我與曹樹基教授一起再次前往都昌，

到了北山鄉鄒家咀村。在一個鄒氏村民家中的懸

樑下，我們找到了《江西省南康府都昌縣漁米課

冊》的原本。依據其實際內容，我們將此課冊原

本命名為《嘉靖二十一年都昌縣漁米課冊》（以

下簡稱《都昌縣漁米課冊》），長37釐米，寬28

釐米。除此之外，我們還意外地發現，鄒家咀村

還保存了兩本清代的漁課冊以及清代至民國時期

的契約、收領字、租湖字、納稅執照和訴訟檔，

一共約350頁，成為本套書中第八、九冊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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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於研究的需要，我一直在閱讀1949年之後

的漁政檔案。在閱讀的過程中，偶爾會得到一

些關於明清時期契約文書的新線索。這些零星的

線索促使我們不斷返回鄱陽湖區進行田野走訪。

2013年下旬，我在都昌縣的漁政檔案中，獲得了

一條可靠的資訊。在都昌縣周溪鎮鄒姓漁民的手

中，還存有一些明清時期的契約文書。我與曹老

師商定在寒假期間一起再去一趟都昌，尋訪這些

文書的下落。然而，2013年對於我而言尤為忙

碌，小孩的出生使我沒有太多自由支配的時間。

這一年的寒假，我沒有回江西老家過春節，而是

留在了上海。2014年2月7日，在漁政局王先生的

陪同下，曹老師按照已有的線索前往都昌縣周溪

鎮，最後在現居九江的鄒氏子孫家中獲得了一份

《嘉靖七年高安縣來蘇鄒氏漁民文書》。該文書

記載了明洪武至永樂年間鄱陽湖地區漁課制度建

立以及部分湖港、長河的「閘辦」、「承課」情

況。這份文書共有15條記錄，內容主要集中在洪

武時期，永樂年間的記錄只有一條，可謂彌足珍

貴。只是，令人遺憾的是，我們只獲得了此文書

的照片，由於原件破損非常嚴重，又沒有進行修

復和裝裱，且未得到鄒家人的授權，無法收錄到

本套書中。2月8日，曹老師與漁政局王先生又去

了永修縣漁政局，查閱和複印了該處保存的漁政

檔案。

　　2月11日，曹老師開車前往高安縣來蘇村，

試圖尋找來蘇鄒氏的譜牒與文書，結果也令人沮

喪。當天，曹老師又追尋到高安縣鷺鷥村的鄒姓

漁民，除了族譜之外，也沒有其他的發現。第二

天，曹老師開車前往新建縣的南磯鄉。南磯鄉，

地處在鄱陽湖之中，東與鄱陽縣蓮湖鄉、餘干縣

康山鄉相望，渺水季節四面環水，枯水季節是一

望無際的草洲、湖泊和濕地。在康山鄉袁、王二

姓的文書中，我們注意到在歷史時期康山與南磯

曾經圍繞東湖的魚利和石厫洲的荻草發生過宗族

糾紛。經過與當地村民的交談，最後在謝姓家中

發現了一本清嘉慶年間的訴訟抄本，一共38頁。

我們本想複製之前的做法，也邀請南磯鄉謝家派

村民代表攜帶這本訴訟冊到上海，由我們組織人

員進行修復和裝裱。但是，這項計劃由於當地村

民的種種顧慮，最終未能實現。於是，我們只擁

有該訴訟冊的照片，而這些照片不僅不平整，且

在視覺上欠美觀，又未得到授權，亦未編入本套

書中。

四、鄱陽湖區文書的整理

1、文書進城

　　我們不贊成像文物販子一樣，將村莊中各種

有價值的文獻，帶離這塊生產這些文獻的村落和

人群，而是主張「在地」保存，研究者使用電子

版進行學術研究。為了讓學術界更多的學者能夠

看到並使用這批文書，我們決定將這批文書整理

出版。只是有些民間文書的原件破損較為嚴重，

甚至已無法正常辨識字跡。於是，我們相繼邀請

了當地的村民代表攜帶這些冊籍和文書到上海，

由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地方文獻研究中心組織專

業人員對這批文書進行了搶救式的整理、修復和

裝裱。鄉民們都非常熱心這批文書的整理，經過

雙方討論和協商，裝裱好的文書原件由村民代表

帶回當地保存，同時村民代表授權同意上海交通

大學歷史系地方文獻研究中心保存這批文書的掃

描件，用以學術研究和文獻出版。這一過程有時

順利，有時則充滿曲折，現僅錄三例，以備後人

資鑒。

　　作為康山袁氏文書保管者的袁鄉長，對於我

們的行為十分理解，也深表贊同，給我們工作

很大的支持。來上海後，有一天，我們倆人去賓

館看望袁先生，推開門，他正伏案寫作。曹老師

問：「你在寫什麼？」答：「記日記。」曹問：

「記了多少年？」答：「幾十年。」經過一番交

談，袁先生答應將其40年所記日記及工作筆記，

全部捐獻給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現在，袁鄉長

的幾十本日記及工作筆記已經存放在上海交通大

學圖書館中。

　　2013年4月21日，正值曹老師歲生日，我們驅

車來到鄒家村。在上海時，我們一直電話聯繫村

主任鄒先生，只不過，他對於是否能攜帶契約文

書來上海，一直不能確定。因村中有人反對，當

天晚上雖歷經了數個小時的商談，卻一直沒有結

果。直到晚上9時，鄒先生告訴曹老師，村民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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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一致意見，他們不能帶這批文書來上海。曹

老師滿臉沮喪地對我說：「這是一個最不幸的生

日！」不過，曹老師並沒有放棄。他讓我和司機

在村口等待，自己再次進村，繼續與村民交涉。

一個小時以後，曹老師滿臉喜氣地跑出來。村民

們同意來上海了。翌晨，我們三人開車在村口等

了很久，鄒先生等卻一直沒有露面。直到上午9

時，鄒先生不僅將契約文書帶出，而且還找來一

部康熙版的《鄒氏宗譜》來上海修復。這真讓我

們喜出望外。在鄒家，宗族文獻是族人輪流保管

的。原來，剛才他們是去找宗譜了。

　　在南磯島上，村民先是稱村莊上並沒有什麼

文書。曹老師將康山村的資料展示給他們看，其

中一份，正好是嘉慶年間康山袁家、王家與南磯

謝家的一份合同字。曹老師邊讀，邊作解釋。於

是，村民才將他們收藏的訴訟抄底交給曹老師拍

照。曹老師與村民談妥，開學以後，他們派三人

攜文書來上海修補。然而，開學後，我們再三催

問，何時動身，答覆卻是不來了。這令我們十分

沮喪。

2、修復與編輯

　　這批文書的整理，主要經歷了六個步驟：一

是對文書的原件進行修復和裝裱，該項工作由上

海交通大學歷史系地方文獻研究中心聘請專業的

裝裱人員進行；二是對裝裱過的文書進行掃描處

理，其中有些紙張大的文書無法一次性掃描，需

要分成多次掃描，這就要求在掃描之後對文書進

行圖像的拼接；三是對文書按照家戶、類型和性

質等進行編輯、整理，主要涉及兩個縣的四個家

族，一共編為九冊；四是對各冊文書的內容進行

編目；以上三項工作主要由我承擔。五是對照文

書原件進行文字的錄入，我承擔了其中四冊的抄

錄工作，其餘由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的研究生協

助抄錄；六是對錄入的文字進行校對，上海交通

大學歷史系劉嘯博士擔任初校，曹樹基老師擔任

終校。從2012年底至今，這一整理工作進行了將

近兩年的時間，可以說時間還是比較倉促，過程

也頗為不易。

　　第一批到訪上海交通大學的是餘干縣康山鄉

的袁、王兩姓的三位村民代表。我們隨即就組織

了三位裝裱師進行修復的工作，三天之內就完成

了王家村大部分文書的修復工作，交由王家村的

村民帶回了村莊。這批破損嚴重的文書，經過裝

裱師們細緻耐心的整理，不僅實現了文書的平整

化，而且也拯救了很多丟失的字跡。在此之後，

都昌縣西源鄉磡上曹家和北山鄉鄒家嘴村的村民

代表也陸續帶着自家的文書來訪。這一修復、裝

裱的過程，持續了將近一年多的時間，中間有過

中斷，並不一直連續進行。在裝裱師傅完成了文

書的基本修復之後，我負責拿回辦公室進行掃

描和拼接處理，這一過程有點類似於工廠的流水

線。在對文書進行掃描存檔之後，我對文書原件

的尺寸進行了測量，以保留原件的實際大小。

　　這兩年來，我們經手修復和掃描的鄱陽湖區

文書約有1,500餘頁，主要包括了契約、收領字、

納稅執照、漁課冊和訴訟文書等五種類型。在這

些文書類型中，尤以訴訟文書的數量最多，呈現

的內容也較其他更為繁雜。不過，需要說明的

是，在每個家族保存下來的文書中，基本上都包

含有以上提及的五種類型的文本，只是在數量上

存有差異。我們的整理工作是以文書保存的家族

為基本單位進行編輯的，同一個家族內的文書，

又依據文本類型的不同，分為契約、立收領字、

納稅執照、漁課冊和訴訟文書等項，每冊收錄各

類文書近200頁。《鄱陽湖區文書》一共九冊，主

要來自餘干縣康山鄉的袁、王兩個家族，以及都

昌縣西源鄉的曹家和北山鄉的鄒家。其中餘干縣

康山鄉袁家保存的文書就佔了五冊，餘干縣康山

鄉王家和都昌縣西源鄉磡上曹家各有一冊，而都

昌縣北山鄉鄒家保存的文書有兩冊。

3、內容簡介

　　《鄱陽湖區文書》第一至五冊主要收錄了袁

家保存的文書。袁家文書的時間始於明末崇禎年

間，終於新中國初期的1950年代，以清代的文獻

為主。其中第一冊一共收錄了四個類型的文書，

合計201頁。其一是同治五年(1866)三月袁氏族

人自己編立的湖港、洲坪書契目錄冊。其二是湖

港、草洲的買賣契約，也包括有各村之間的合



田野與文獻　第七十六期　2014.7.15第10頁

約或議約字。其三是立收領字，涉及的收領物

件有漁船、網具、銀錢、屍體、衣被等物；其四

是長河和草洲清冊，登載有長河或草洲的四至範

圍、管業納課人等資訊，部分冊籍還蓋有官府的

印章。這些文書不僅反映了明末以來康山袁家湖

港、草洲文書的保存狀況，還展示了族產的買賣

流轉情況以及承課管業的範圍。袁家文書除第一

冊以外，其餘四冊全部是訴訟類檔，但涉及的案

情卻並不複雜。

　　這四冊訴訟文書主要講述個袁、朱二姓因草

洲爭訟的故事。這個故事的內容可以大致簡述

如下：嘉慶年間，鄱陽縣蓮湖朱海南等見自己的

課冊載有「贏輸洲」名目，但並無實際的洲地管

業，而袁姓之羊屎洲坐落鄱湖鑼鼓山洲下，鄱陽

縣誌內載有湖圖，並有「鄱陽山」字樣。蓮湖朱

氏誤認鄱陽山為鑼鼓山，而羊屎洲與贏輸洲土音

相同，於是懷疑羊屎洲就是自己的祖業   贏輸

洲，只是被袁姓混佔而已。嘉慶十二年（1807）

九月初八日，朱可寧等17人赴羊屎洲砍草，並

在小湖取魚，受到餘干縣康山袁起光等人的阻

擾，抓獲朱可寧等五人赴縣衙呈控。嘉慶十五年

（1810）二月二十日，康山袁昂四等在鑼鼓山洲

採草，蓮湖朱達榮等赴湖取魚路過，向袁昂四討

火吃煙，閒談之中提及之前兩姓之間的草洲訟

案。袁昂四斥責朱姓控爭洲地之非，致使雙方互

不服氣，引起爭鬧互毆。結果，袁昂四被朱達榮

等毆打身死，袁軒一被朱如珍等致傷身死，袁尼

三、袁甫三被朱乾妹等致傷逃走。由此導致朱、

袁二姓之間的湖、洲之爭漸趨白熱化，並開啟了

一場長達數十年的訴訟案。

　　這個長達數十年的訟案留下了豐富的資料，

有些資料已被整理成冊，大多數則是散落在外。

本套書的第二冊，主要收錄的是六本成冊的訴訟

案件的抄本，其中五個的內容是朱、袁二姓在嘉

慶年間發生的草洲訟爭案，另有一個的內容是光

緒十四年（1888）餘干康山袁家與新建縣嚴姓之

間的越界採草訟案。從第三冊開始，收錄的訴訟

文書大多是單件，根據每個文書自身的特點，可

以分為狀式、移文、憲票、憲牌、劄文、關文、

內堂文書、審訊口供、驗屍圖格等。對於那些可

以提取出完整時間資訊的文書，我們按照時間的先

後順序進行編輯。至於時間資訊不完整的文書，比

如只有月、日沒有具體年份，只有年、月、日但沒

有年號，或者只有日期沒有年月、年號等資訊，我

們按照時間資訊的完整程度依次排列。年號和年、

月、日資訊都齊全的文書，編在最前面，年、月、

日完整的次之，月、日齊全的再次之，而對沒有時

間資訊的放在最後進行隨機的編排。在袁家文書

中，不僅有許多無法提取完整時間資訊的散件，也

有一些紙張和字跡殘缺不全的殘件，我們將這些

散、殘件統一收錄在第五冊。

　　第六冊收錄的是康山王家的文書，主要有交

易契約、收領字、納稅執照和訴訟文書。這些文

書始於明末崇禎年間，終於民國時期，與袁家文

書一樣，也以清代的文獻為主。王家保存的文書

共253頁，文書的類型與袁家相似，但是出現了

147件納稅執照，時間從道光十一年始，止於光緒

二十五年（1831-1899）。這些納稅執照涉及三個

納稅戶名，即「王興憲」、「王元亮」和「詹王

塗」。由於家譜資料的缺失，我們已經無法對這

三個人進行更為詳細的介紹。其實，「王興憲」

和「王元亮」兩個戶名在王家保存下來的其他

類別的文獻中，也曾經出現過。「詹王涂」這個

戶名更像是詹、王、涂三個姓合在一起的納稅戶

頭，並非源自一個真實的自然人名。這些執照可

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向饒州府繳納麻鐵銀，另一

類則是向南昌府繳納地丁漁課。值得注意的是，

「王元亮」同時向兩個機構交納漁課，即「官

所」和「趙所」。

　　第七冊收錄的是都昌縣西源鄉磡上曹家的文

書，主要也有契約、收領字、課冊抄件、納稅執

照和訴訟文件。這些文書的時間主要集中於清代

和民國時期，一共176頁。曹家文書有一顯著的特

點，就是曹家保存下來的契約大多是合約或議約

性質的合同，僅有少量的租湖契，而沒有袁、王

二姓文書中大量出現的湖產買賣文契。這似乎說

明，磡上曹家的湖產並不向外姓流轉和出讓，而

是保持了一種家族共用性質的公產管理體系。在

曹家的訴訟文書中，主要涉及了三個比較大的訟

案。一是清乾隆年間磡上曹家與長山楊姓控爭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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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案，二是清光緒年間磡上曹家因陶姓在湖汊釘

椿妨礙捕魚作業搆訟案，三是民國年間曹家與對

面的長山楊姓控爭柴山一案。這些爭訟案都關乎

各家族間的湖池界止和作業權利的確定。

　　 第八、九冊收錄了都昌縣北山鄉鄒家咀村

鄒氏文書。其中第八冊主要包含了一本明代嘉靖

二十一年（1542）的《都昌縣漁米課冊》，兩本

清代初期的《都昌縣原額通共課米冊》，以及一

本民國十七年市二圖十甲鄒道三戶賦稅清冊。此

外，還收錄了一份康熙三十八年（1699）的《鄒

祥三課戶照票》。這些冊籍中除了明代課冊的封

面和封底已經出現紙張脫落和文字殘缺之外，其

餘的品相和內容都基本保存完整。這些資料不僅

在時間上有着延續性，而且在內容上也可相互匹

配，非常成系統。這給我們深入討論明清鄱陽湖

區漁課制度的演變提供了可能。

　　第九冊則主要收錄了鄒氏文書中的契約、收

領字、租湖字、納稅執照和訴訟類文件。與其他

家族的文獻略有不同，鄒氏文書中有十張乾隆年

間的租湖契，基本上是外姓漁民向鄒氏租湖取魚

的憑據，其中規定了出租湖池的範圍，以及租湖

取魚的價格。更為有趣的是，鄒氏文書中還有大

量民國年間鄒祥三等完納湖課的存票。在明初的

鄱陽湖地區，國家通過設立河泊所進行漁戶的管

理和漁課的征解，明代中後期各河泊所陸續被裁

革，至清代初期河泊所全部被裁，漁課改由各

府、州、縣帶管，但我們一直對清末及民國時期

的漁課制度缺乏瞭解，知之甚少。在之前所述的

各姓文書中，也沒有發現有民國時期漁民繳納漁

課的文獻，鄒氏保存的這批完納湖課存票不僅彌

補了這一缺憾，還提醒我們注意民國時期的漁課

問題。

五、結語

　　在已經發現的明清文獻中，如此大規模的湖

區文獻的發現，也尚屬首例。這一發現，不僅

填補了湖區文書類文獻的空白，更為重要的是，

它可以與其他豐富的土地類文書形成有價值的比

較，從而豐富我們對明清中國社會的基本認識。

目前發現的1,500餘頁鄱陽湖區文書，主要分佈在

上饒市餘干縣和九江市都昌縣，來自沿湖的四個

漁民家族，餘干縣康山鄉的袁、王二姓，都昌縣

西源鄉的曹家和北山鄉的鄒氏。這些漁民文書，

不僅有湖港、草洲的買賣契約和規範捕撈秩序的

合約、議約字，也有大量的漁課冊和納稅執照，

更有大宗的訴訟文獻。這些文書貫穿了明代中期

至新中國初期的四百餘年，種類豐富，有較高的

研究價值。

　　長期以來，相對於陸地社會而言，學界對於

湖區社會的關注明顯不足，僅有的研究也只在近

些年才出現。這與湖區社會的資料分散和不易獲

得有關，也與研究者的學術視野和關心的問題密

切相關。在明清時期，由於缺乏可資利用的土地

和山林，沿湖村民多以捕魚為生，生產所需的肥

料和生活所需的薪柴，也只能依靠湖水退後露出

的草洲供給，由此形成了一套不同於陸地的社會

經濟制度。人們以水為田，水面就像土地一樣，

是周邊民眾賴以生計的重要資源。與土地不同的

是，水面的物理形態更為複雜，邊界也更不易得

到確定，資源的「公共性」更強。此外，鄱陽湖

屬於典型的季節性湖泊，湖面水位會隨着不同的

季節漲落，春夏「渺水」時湖面浩渺無涯，到秋

冬季「枯水」時就會變成了錯落的小水面、深潭

和灘地。這種「水無硬界」和「季節性漲落」的

特性，讓本來不易確定的水面權變得更為複雜和

混亂。本套《鄱陽湖區文書》的發現和出版，不

僅希望可以推動一些新的研究主題的出現，而且

也期待着這些文獻可以進一步引發討論，深化學

界對明清以來湖區社會的認識。

　　我們對鄱陽區文書的發現、收集與整理，只

是整個研究工作的開始。我們未來的工作重心

將集中於這批文書的解讀與研究，並陸續推出與

之相關的論著。同時，我們也相信，此次發現的

《鄱陽湖區文書》只是整個鄱陽湖區文獻的一小

部分，其可能的總量或許遠遠不止於此。僅從目

前已經獲知的線索，可能尚有數量不小的湖區文

獻沉睡在村民的小木箱或懸樑下，至今不為人所

關注。我們期待在不久的將來，會發現更多湖區

文獻。由此，本套《鄱陽湖區文書》的出版，並

非一項工作的結束，而是意味着一個新的開始。 


